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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5%以上股东权益

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2022年2月28日，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议案，公司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长虹三杰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三杰”）33.17%股权，同

时向包括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在内的

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合称“本次交易”）。 

一、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的方案为公司向杨清欣、赵学东、泰兴市众杰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长虹三杰33.17%股权，同时向控股股东四

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在内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不超过12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2日在北交所官网（www.bse.cn）上披露的《四川

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 

二、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绵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最终配套融资

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本次交易实施对公司

股权结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重组前 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新

增股份数 

本次重组后（不考虑募集配

套资金）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四川长虹电子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4,900.00 60.28% - 4,900.00 50.26% 

杨清欣 - - 1,154.28 1,154.28 11.84% 

赵学东 - - 277.02 277.02 2.84% 

泰兴市众杰新

能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 190.08 190.08 1.95% 

其他上市公司

股东 
3,228.31 39.72% - 3,228.31 33.11% 

上市公司股本 8,128.31 100.00% 1,621.38 9,749.69 100.00% 

不考虑配套融资情况下，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绵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绵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变更。 

三、 其他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北京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监会的

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获得前述批准或核准及最终获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3月2日 

 


